
[bookmark: _GoBack]关于办理2021届研究生毕业生户口迁移的通知
为了配合长江路派出所顺利完成2021届研究生（硕士、博士）毕业生的户口迁移工作（仅限于户口在黄岛长江路派出所的应届毕业生），请各学院辅导员务必通知到位做好督促工作，毕业生户口提交迁移地址采用线上填报信息采集的方式，凡是入学时户口迁入学校的毕业生都需要登录数字石大“学生一张表”平台自行填报办理户口迁移，信息填报系统关闭截止到6月11号中午12点。具体填报流程详见附件。根据毕业生自行提交的迁移地址，户籍室统一到长江路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明材料，以学院为单位下发，请毕业生妥善保管并按户籍地要求及时办理好落户。
填报要求：
1户口在本校的毕业生必须填报迁移信息，毕业生提交的迁移地址一定要准确无误，以确保能够到落户地落户。
2因就业等原因还未落实好迁出地址的毕业生，填报“无”并在“备注”栏填写暂缓迁出原因，一经落实落户地址，请个人凭毕业证和报到证及身份证等材料自行到长江路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出手续。 
 
咨询电话：86981215
保卫处户籍室
2021年6月1日
附件
毕业生户口迁移地址数据采集说明文档
进入平台
通过数字石大（https://i.upc.edu.cn）点击左侧“学生应用”中的“学生一张表”进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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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数据
学生登录平台后可以看到“个人中心”，选择“个人信息”中的“填报数据”，点击页面右侧的“添加”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填写数据；如果数据填写有误，将鼠标放在“审核”处，点击出现的[image: ]图标，在原始数据上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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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
注意事项：
1、 此次数据采集仅限于户口在黄岛长江路派出所的应届毕业生，即在入校时户口迁入学校的应届毕业生都要填报。
2、 因就业等原因不确定迁移地址的毕业生，请在迁出地址选项填“无”并在“备注”填写“暂缓迁出原因”。
3、 除“备注”之外，其他字段全部为必填项。
4、 如没有数据，请填“无”。
5、 数据填写有误时，请在原始数据上进行修改，不要点击“添加”新增一条数据。
6、 点击“基础信息”查看性别、身份证号、学院是否有误，如有误请联系对应老师修改。
7、 信息提交截止时间是2021年6月11日中午12点之前，系统关闭。
8、 错过提交信息的毕业生，需自行到长江路派出所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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